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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随着水利工程投资建设不断加大，水利建管

模式在执行四制的前提下不断创新，代建制在全国加以推广。

本文对水利工程代建制实施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了全国推行

代建制情况及山东省实施代建制的现状，阐明了实施代建制的

作用，指出了当前代建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标准不统一、职责

不清晰、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和取费不规范等问题，针对存在问

题就如何规范提出了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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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已经形成了项目法人责任制、

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的四制管理，从2001年

开始，我国各地相继进行代建制的试点，建设部确定6个代建

制试点城市，主要集中在非赢利性公共投资工程项目中，现在

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一、水利工程代建制实施

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推行代建制，始于2003年开工建设

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干线工程，2004年11月，南水北调办公司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调查，推出了《南水北调工程代建项目管理

办法（试行）》，将代建制的一些制度落实到该项目中，使的

项目质量处在比较高的水平，安全性较高、工期更加紧凑、整

体效益更高。2004年7月16日，国务院正式出台国发[2004]20

号《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

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201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提出“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

目，加快推行代建制”，水利部于2015年2月16日印发《关于

水利水利建设项目代建制管理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5〕

91号）。为进一步深化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建设

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山东省先后印发《山东省水利厅推行

非经营性投资项目代建制实施方案》（鲁水建字〔2011〕70

号）、《山东省公益性水利工程代建制试行办法》（鲁水建字

〔2014〕12号），指导山东省水利工程代建制的实施。自2015

年开始，在泰安、莱芜、德州三地开展了公益性水利工程代建

试点工作后，代建制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得到了发展。短短这

几年的时间，采取代建制管理模式的水利工程几乎涵盖了山东

所有地市，目前累计实施项目达到三百余个。

二、水利工程代建制存在的问题

（一）全国各地代建制标准不统一

目前，山东省乃至全国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实施代建仍未

制定规范性统一标准，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对代建制的实施和

代建管理不尽相同。对代建单位还缺乏成熟的检查标准，为对

代建主体的监管增加了难度。

（二）代建单位与项目法人职责划分不够清晰

水利工程代建制是指政府投资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通过招

投标等方式，选择具有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经验、技术和能力的

专业化项目建设管理单位作为项目待建单位，在合同的授权范

围内负责项目建设实施。代建单位不能完全代替项目法人，责

任主体不能变，目前存在部分项目法人单位以为委托代建实施

管理，做甩手掌柜；部分项目法人单位虽然委托了代建单位，

签订了代建合同，但经常超越合同范围行使职权，对本应属于

代建单位的工作进行干预。

（三）代建单位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在水利工程实践中，代建单位多为监理单位、设计单位等

技术咨询单位，这些单位从事代建项目管理的水平及从业人员

的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监理单位作为代建单位，有丰富的

现场管理经验，对工程质量安全和投资控制方面有优势，但往

往存在监理公司即是工程项目的代建单位又是现场监理机构，

因监理单位的专业技术力量薄弱，导致现场专业技术人员短缺

或存在交叉管理现象，导致职责不清，不利于工程现场管理。

设计单位作为代建单位，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实际现场管理

经验存在不足。同时代建制从业人员的考核机制不健全，缺少

专业培训，因专业人员缺乏科学的项目管理方法，无法发挥代

建制在项目建设管理中的专业化优势。

（四）代建取费标准不规范、不统一

目前代建费用的取费标准缺乏明确的可参考比例，多为项

目法人从建设管理费中拿出一部分作为代建费用，过低的代建

费用，会使得代建单位为降低管理成本而减少管理人员和管理

投入，影响代建效果。

三、完善代建制建议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实施阶段代建制，作为政府投资水利工

程建设项目的一种全新管理模式，通过代建单位丰富的项目专

业的建设管理经验，提高建设管理水平，降低建设管理成本，

避免因部分新成立的项目法人经验不足、多走弯路的现象。现

提出以下个人建议：

（一）制定代建制统一规范标准

明确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实施阶段“代建制”的操作规

范或标准；明确代建单位资格条件、从业人员水平等条件；明

确代建取费标准，按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建设项目分别明确

代建费用取费标准。

（二）加强代建单位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建立代建从业人员培训、考核机制，提高从业人员技术及

现场管理水平。

（三）实行标准化管理

规范代建实施工作内容，制定代建制合同标准示范文本，

明确项目法人、代建单位职责划分，规范代建管理工作用表。

（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对代建单位的市场履约情况列入市场主体监督检查范围，

制定代建单位不良行为扣分标准及有效期，建立信用信息档

案，实行代建单位不良行为动态评价，并将动态评价结果与招

标投标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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